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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國營事業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委員會無公司執照，未具法人資格，卻從事

證券投資行為；另經濟部商業司疑隱匿該公

司完整之股東名冊，影響渠股權之行使，損

及權益等情案。

貳、調查意見：

一、政府遷臺迄今已70年，原在大陸地區成立之耀華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耀華公司)，政府雖持有50%股份，

惟仍未在臺復業，係由非公司組織，亦不具法人格，

而無公司法相關規定適用之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委員會(下稱耀管會)辦理該公司在臺資產之保管

及處理事宜。雖然該會所從事之投資多係配合政府政

策，且保管之資產已由新臺幣(下同)244萬餘元，大

幅增加至386億餘元，惟因經管龐大資產及投資事業

家數眾多，相關資金管理及運用良窳迭遭質疑。又因

該公司未在臺復業，無法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範，公、

民股1股東股權行使受限，且有以借支方式處理在臺民

股股東請求發放救濟金，及發生「經濟部應命耀華公

司解散」、「請求確認管理權不存在」及「遺產稅事件」

之訴訟，徒增爭訟成本等情事。經濟部雖稱，「淪陷

區工商企業總機構在臺原設分支機構管理辦法」(下

稱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廢止前，曾研議耀華公司之復

業，惟因當時時空環境因素之考量，未予辦理；國營

會亦稱，耀管會之成立，係基於兩岸分治狀態所採之

1 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耀華公司36年8月9日股東臨時會修訂)第5條規定：「本公司股

票均用記名式分甲乙兩種各占五成甲種為官股乙種為商股。」爰耀華公司股東有官股及商

股，本調查報告內容，官股亦或稱公股；商股亦或稱民股；商股股東亦或稱乙種股東或民

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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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宜措施；另耀管會亦已研議「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條例草案」作為該公司在臺辦理復業登記，並比照

國營事業受立法院監督之法源依據，惟該草案遲未獲

審議通過並公布施行，致耀華公司迄今仍無法在臺復

業，實有未洽：

(一)我國政府於民國(下同)38年遷臺後，行政院奉總統

命令針對工商企業在淪陷區（即大陸地區）之總機

構已投匪或附匪，在臺灣設有分支機構，其業務財

產及工作人員應如何整理管理以杜流弊，以及如何

助其繼續維持，以應臺灣需要，飭詳定辦法，遂依

國家總動員法第18條2規定，於39年9月22日發布施

行分支機構管理辦法。該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

所稱分支機構，包括公司組織之分公司，非公司組

織之分廠、分店、分行與其他具有分支機構之性質

者。」第4條規定：「分支機構應一律改為獨立機構，

取銷分支字樣，冠以台灣二字，自本辦法施行日起，

限3個月內完成第6條規定之手續，並重行登記，逾

期予以停業，並公告撤銷其原設立登記。」及第6

條規定：「分支機構由原負責人或經理人就該分支

機構在臺之資產及本身負債，負責清理，撤銷原登

記，並造具清理表冊3份，連同原領執照，向主管

官署（臺灣省政府建設廳）重行登記。」嗣為解決

中興輪船公司臺灣辦事處改組之問題，於47年5月6

日第一次修正分支機構管理辦法，除將第3條關於

分支機構之定義，修正擴大到事實上仍在繼續營運

之分支機構外，同時修正第4條，刪除限期重行登

記逾期撤銷登記等文字，目的在於使以往未依分支

2 國家總動員法第18條規定：「本法實施後，政府於必要時，得對銀行、公司、工廠、及其

他團體、行號之設立、合併、增加資本、變更目的、募集債款、分配紅利、履行債務及其

資金運用，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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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理辦法第4條所定期限改組登記者，仍可依

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辦理重行登記。該辦法修正後

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分支機構，包括公司組織

之分公司，非公司組織之分廠、分店、分行與其他

具有分支機構之性質或事實者。」修正後第4條則

規定：「分支機構應一律改為獨立機構，取消分支

字樣，冠以台灣二字，依照本辦法第6條之規定呈

請主管官署核准登記。」其後，分支機構管理辦法

分別於52年12月28日及53年10月2日進行第二次及

第三次修正。該辦法施行40年後，經濟部以79年12

月經(79)商字第225406號函行政院擬予廢止，經行

政院以80年1月30日台(80)經字第4201號令廢止。

(二)耀華公司係11年在中國大陸地區-天津，依我國公

司法所組織成立，工廠設於秦皇島及上海。行政院

表示3，耀華公司係經營平板玻璃製造事業，原為國

人與比商合營，出資各為半數，後比商股份由日商

承購，抗戰勝利後，日商股份由戰勝國我政府前資

源委員會接收改為官股，爰當時我方政府取得戰敗

國之日本股權。依據耀華公司36年8月9日股東臨時

會修訂之章程，即明定耀華公司股票甲、乙兩種各

占5成，甲種為官股，乙稱為商股。另行政院查復4

本院表示，耀華公司是經合法設立登記，具法人格

之公司組織，38年政府遷臺，該公司雖未在臺復業，

但並不影響其法人格。臺灣高等法院於88年度重上

更(一)字第32號民事判定，耀華公司係依我國公司

法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具法人格，故耀華公司之

法人格自始存在。

3 參見行政院就本院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
4 參見行政院107年12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7022088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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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耀華公司在臺復業一事，雖經研議，惟迄未辦理，

相關說明如下：

1、耀華公司於37年底在臺成立臺灣經理處5，38年政

府遷臺。39年8月4日經濟部雖以經中商字第3781

號電准予耀華公司臺灣經理處登記。惟39年9月9

日耀華公司董監聯席座談會決議：「臺灣經理處

決定撤銷應即開始辦理結束」及39年9月14日耀

華公司董監聯席會議亦決議：「臺灣經理處著即

停止營業，並申請撤銷登記辦理結束」。嗣行政

院雖於39年9月22日發布分支機構管理辦法，惟

耀華公司在臺董監事於39年10月23日召開聯席會

決議：「本公司臺灣經理處既停止營業無庸登記，

至原已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仍照9月14日董監事會

議決定申請撤銷。」其後，經濟部以39年11月11

日台商字第5677號代電准予撤銷耀華公司臺灣經

理處設立登記案，前臺灣省政府建設廳並於39年

11月建商字第25665號函知耀華公司臺灣經理處

准予撤銷登記。是以，耀華公司臺灣經理處雖曾

登記，惟經撤銷，而該公司亦未在臺重行登記。

2、依據40年12月25日耀華公司旅臺商股股東談話紀

錄，商股股東希望健全公司組織，考慮應依分支

機構管理辦法在臺申請復業。嗣該公司以在臺商

股股東為數不多，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規定，

未能改選董監事，致所有業務無法推動，而該公

司存臺機器，亟待處理，經41年8月1日董監事聯

席會6決議，另組該公司管理委員會，由在臺商股

5 行政院107年12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70220888號函復本院稱，依經濟部41年10月4日經台(41)

商字第5338號函，耀華公司於37年底成立臺灣經理處。
6 經濟部108年4月12日經授營字第10820360300號函行政院秘書長略以：「41年8月1日董監事

聯席會議紀錄無從查考，故無從得知當日出席官、民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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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共同負責推進業務，並檢附耀華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組織規程(下稱耀管會組織

規程)呈請經濟部核示。41年9月20日耀華公司於

在臺乙種股東會議向商股股東報告，決議維護耀

華公司民營精神。 7經濟部因慮及耀華公司來臺

股東人數不足法定人數，未能依法辦理改組，導

致當時該公司業務陷於停頓，惟其存臺資產，亟

應善為利用，配合生產，且基於主管監督以及官

股占半數之立場，對於成立耀管會以處理耀華公

司事務，認為尚屬適當之權宜措施，因此將耀華

公司董監事聯席會議所訂定之耀管會組織規程

略加修正後，以41年10月4日經台(41)商字第5338

號函報行政院，經行政院以41年10月14日台41經

字第5737號函准予備查在案。其後，耀管會組織

規程經行政院以47年6月28日台(47)經字第3650

號令准予修正與經濟部以47年7月10日經台(47)

人字第11110號令修正，以及行政院以71年2月8

日台71經1937號函核定及經濟部以71年5月19日

經(71)17037號令修正。經濟部於107年8月20日

查復本院表示，因耀華公司未在臺辦理復業登記，

耀管會之性質乃一管理委員會，非公司組織，亦

不具法人格，爰無公司法相關規定之適用。

3、經濟部53年6月16日經合計字第9680號令以：「行

政院主計處 8本年5月5日邀請有關單位集會商討

本公司在台乙種股東借支問題，獲致結論：『……

該公司管理委員會應依法向主管官署申請核准

登記為台灣獨立機構之設置……』」，耀管會遂提

7 參見行政院108年4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80087316號函。
8 行政院主計處於101年2月6日改制為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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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53年8月22日該會53年第2次委員會討論，決議

定期召開股東會，並恢復公司組織。嗣該會於53

年9月呈經濟部核示原則，該部於53年9月21日呈

行政院略以：「本案耀華玻璃公司管理委員會擬

改組為在臺公司一節，於法尚無不合，擬請予以

照辦。」行政院遂於53年11月17日以台(53)孝二

字第300號令復經濟部表示，既經該部核明於法

尚無不合准照所請辦理。嗣耀管會於54年1月18

日以「台灣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及負責人童

致諴(當時耀管會主任委員)具名，依當時之分支

機構管理辦法向前臺灣省建設廳申請登記。惟該

廳於56年1月23日通知申復該公司有無依分支機

構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辦理後，於56年1月26日退

回登記之申請。是以，53年間，行政院主計處(下

稱主計處)及有關單位認為耀管會應依法申請核

准登記為臺灣獨立機構，行政院亦認於法尚無不

合，嗣雖經申請登記，惟申請案遭退回。

4、主計處於56年5月1日約集審計部等有關機關派員

會同研商耀華公司在臺乙種股東請求辦理54年度

借支案，獲致結論：「耀華玻璃公司管理委員會

是否恢復公司組織辦理登記由經濟部會同財政

部就其對國庫之影響研究報院核定。54年度在臺

民股借支准比照53年度成案暫予借支新臺幣貳

角。」嗣行政院以56年9月11日台56孝二字第37742

號令准照上開會商結論辦理。經濟部遂以56年9

月30日經台(56)計字第25781號函耀管會，就是

否恢復公司組織及對國庫之影響擬具意見報部。

案經耀管會以56年10月16日耀台(56)管字第013

號呈經濟部表示，該會前奉令依照分支機構管理

辦法之規定，恢復在臺獨立公司，原擬積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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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考慮再三，以該會全部資產既投資新竹玻璃公

司，尚無恢復公司組織直接經營業務必要，乃決

定暫緩辦理。經濟部接獲上開耀管會56年10月16

日呈後，以56年11月10日經台56計字第30893號

函請財政部惠示卓見，財政部於56年11月30日函

復經濟部略以：「查耀華玻璃公司管理委員會除

已將在台所有資產幾全部投資新竹玻璃公司外，

並向銀行貸借款項增資該公司，其本身並無直接

經營業務，為撙節開支，自無恢復公司組織之必

要。……至因民股借支而使耀華玻璃公司管理

委員會未能減少之利息支出，似應由民股負

擔。」其後，經濟部以56年12月15日經台56計字

第35580號函請耀管會就財政部主張「因民股借

支而未能減少利息支出」研議報核，耀管會經研

議後於57年1月17日函復表示，在臺民股借支不

增加耀管會利息支出，至是否恢復公司組織部分，

財政部與該會原擬意見並無二致。經濟部認為耀

管會函稱各節核屬實在，爰以57年2月8日經台(57)

計字第04013號函報行政院。行政院查復 9本院表

示，上開經濟部57年2月8日函，內容未提及恢復

耀華公司組織事宜。該函報院之後續處理，因年

代久遠，該院並未查有相關檔案，經洽行政院主

計總處協查案卷，亦未查獲經濟部函院後之相關

案卷。是以，56至57年間，行政院同意照主計處

及有關單位會商結論由經濟部會同財政部就耀

管會是否恢復公司組織辦理登記對國庫之影響

研究報院，嗣耀管會及財政部雖均認無恢復公司

組織之必要，惟其後處理情形未明。

9 參見行政院就本院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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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財政部於61年間建議耀管會改組為獨立公司及出

售政府股權等情，經行政院交議經濟部及主計處

議復。嗣據主計處以62年1月10日台(62)處孝授

二字第0158號函復略以，有關改組為臺灣獨立公

司及出售政府股權在法律上應無問題，惟財政部

及經濟部兩部意見尚未一致，建請提付副首長會

議討論。行政院遂以62年5月7日台(62)經字第3965

號函復經濟部組織小組澈底研究後再行處理。其

後，經濟部分別於62年7月31日、8月16日、10月

26日開會研商，並請司法行政部表示意見。經司

法行政部於62年12月17日表示，耀管會可否視同

分支機構管理辦法所稱之分支機構，似亦不無疑

義後，經濟部再於62年12月26日召開會議，會議

結論為：「耀管會改組為在臺獨立公司似難遽以

執行。本小組會商多次，迄亦無法獲得一致結論，

應簽報部次長後報請行政院核定後處理。」嗣經

濟部以63年1月25日經(63)計02609號函復行政院

(62年5月7日台62經3965號函)，副知財政部及耀

管會表示，經組成小組會商研究，以涉及法律問

題頗廣，復經函得司法行政部提供意見，謹請該

院鑒核。行政院經簽奉核示「俟財政部研究獲有

結果後再辦。」惟詢據財政部國庫署顏副署長春

蘭表示：「經濟部63年1月25日致函行政院，關於

財政部建議耀管會改組為在台獨立公司及出售

政府股權案，財政部查詢公文系統並未看到行政

院來函，經洽經濟部，該部亦未接獲行政院來

函。」又詢據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紀參議純真

表示：「62年5月7日行政院函請經濟部組成小組。

經濟部嗣將小組會商情形及相關意見函報行政

院，因各機關意見不同，行政院內簽奉批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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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洽財政部研究妥善之辦法中，俟財政部研究獲

有結果後再辦。另針對後續處理，尋查相關檔案，

但未獲。」是以，財政部於61年間建議耀管會改

組為獨立公司及出售政府股權等情，行政院雖交

議經濟部及主計處議復及函請經濟部組織小組

研究後再行處理，嗣因無法獲得一致結論，經濟

部遂將會商情形及相關意見函請行政院核示，惟

現仍查無行政院後續處理之檔案。

6、耀管會因財務管理方式與現行法令規定不合，為

期改善起見，於78年9月7日邀請經濟部會計長及

總務司長等會商。會商結論為耀管會對外仍維其

原地位，惟其內部管理應納入經濟部管理體系管

理。嗣耀管會於78年9月18日召開78年第2次委員

會，亦決議照上開會商結論辦理。至於對外仍維

持耀管會之理由，行政院於108年4月19日查復本

院表示，因無會議紀錄，故無法得知其考量原因。

7、經濟部於107年8月20日查復本院表示，耀華公司

於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廢止前，雖曾研議復業，惟

因當時時空環境因素之考量，未予辦理，嗣因該

辦法廢止，且無其他法令作為復業依據。

(四)耀華公司在臺資產，於耀管會成立後，雖由耀華公

司董事會41年10月23日在臺財產移交清冊之244萬

8,964.05元，增加至耀管會107年度決算書所列之

386億8,423萬4,222.92元。且國營會表示 10，耀管

會多為配合政府政策參與投資。惟92年10月8日本

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3屆第94次會議糾正經濟部

指出，耀管會投資決策機制欠缺專業，有欠允當，

且自成立近50年來未訂立相關轉投資作業規範以為

10 參見國營會於本院詢問後提供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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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耀管會所投資之事業多虧損嚴重，效益欠佳；

審計部97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亦指出，耀

管會並非依法設立之商業或公司，從事鉅額投資，

迭遭質疑有不法營業之嫌；立法院「耀華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99年度預算評估報告」更指出，

「無法辦理股務繼承、移轉登記等事宜，影響民股

股東財產處分權，應速謀解決之道」、「耀管會之成

立旨在處理該耀華公司資產而非投資，新增其他投

資之預算宜刪減」。

(五)又41年10月23日耀管會成立會及第1次委員會，即

曾討論耀華公司在臺乙種股東請求發放救濟金案，

嗣係以借支方式處理。經濟部表示 11，耀華公司在

臺股東係自41年起開始借支。借支年度為41至42及

45至54年，共12年度，非每年均有借支無法發放股

利。而行政院於107年12月19日查復本院表示，因

耀華公司在臺尚未復業，無法依公司法規定召開股

東會及董事會做有效管理。雖國營會於108年1月24

日經國四字第10800009780號函稱，耀管會之成立，

係基於兩岸分治狀態所採之權宜措施。惟耀華公司

無法依公司法規定召開股東會及董事會，公、民股

股東股權行使自是受限，且股東亦無法獲配股利以

分享公司之經營成果。

(六)再者，95年5月18日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719 

號判決上訴駁回，係有關耀華公司之在臺股東，以

耀華公司在未辦理停業登記之情形下，已自行停業

超過50年，依公司法第10條第2款規定，向經濟部

申請命令解散耀華公司之判決；104年1月28日最高

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2號判決，則係有關原告請

11 參見經濟部就本院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4.aspx?lsid=FL011292&lno=10&ldate=200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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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確認被告耀管會對於耀華公司在臺資產之管理

權及處分權的法律關係均不存在，以及確認被告經

濟部對於耀華公司在臺資產之管理權的法律關係

不存在之判決；107年3月2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

年訴字第888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原處分(復查決

定)，則係有關原告辦理遺產稅申報，列報被繼承

人遺有耀華公司投資270,400股，經財政部北區國

稅局核定遺產總額，發單通知繳納遺產稅之判決。

按上開判決可知，耀華公司未在臺復業，引起相關

訴訟，徒增爭訴成本。 

(七)為解決耀華公司欠缺復業依據及相關法制爭議，耀

管會研議耀華條例草案報奉經濟部98年4月核可函

報行政院。惟迄今已逾10年，行政院雖曾將耀華公

司條例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或因立法院立法委員

屆期未完成立法，或因行政院改組而撤回，惟經濟

部於107年11月13日將該條例草案函報行政院後，

行政院尚在審議中，亦即耀華條例草案仍尚未完成

立法。

(八)綜上，政府遷臺迄今已70年，原在大陸地區成立耀

華公司，政府雖持有50%股份，惟仍未在臺復業，

係由非公司組織，亦不具法人格，而無公司法相關

規定適用之耀管會辦理該公司在臺資產之保管及

處理事宜。雖然該會所從事之投資多係配合政府政

策，且保管之資產已由244萬餘元，大幅增加至386

億餘元，惟因經管龐大資產及投資事業家數眾多，

相關資金管理及運用良窳迭遭質疑。又因該公司未

在臺復業，無法適用公司法之相關規範，公、民股

股東股權行使受限，且有以借支方式處理在臺民股

股東請求發放救濟金，及發生「經濟部應命耀華公

司解散」、「請求確認管理權不存在」及「遺產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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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訴訟，徒增爭訟成本等情事。經濟部雖稱，

分支機構管理辦法廢止前，曾研議耀華公司之復業，

惟因當時時空環境因素之考量，未予辦理；國營會

亦稱，耀管會之成立，係基於兩岸分治狀態所採之

權宜措施；另耀管會亦已研議耀華條例草案作為該

公司在臺辦理復業登記，並比照國營事業受立法院

監督之法源依據，惟該草案遲未獲審議通過並公布

施行，致耀華公司迄今仍無法在臺復業，實有未洽。

二、經濟部主管全國經濟行政及經濟建設事務，持有耀華

公司50%股權，且為管理耀華公司在臺資產，特組織

耀管會。該會雖設有耀華公司「在臺乙種股東名簿」

且記載相關股票過戶紀錄，卻未確實登記；經濟部縱

認耀管會不須辦理股務，惟該部或該會未能掌握耀華

公司股東持股狀態，除不利該會增補民股委員外，亦

恐影響耀華條例草案通過後該公司復業作業；另經濟

部及耀管會就陳訴人陳情渠父持股情形，未能審慎查

明儘速釐清，均有未當：

(一)經濟部組織法第1條規定：「經濟部主管全國經濟行

政及經濟建設事務。」行政院41年10月14日台41(經)

字第5737號令准備查之耀管會組織規程第1條規定：

「本公司以商股在臺股東未能依法改選董事會特

組織本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第3條規定：「本

會任務如左：一、關於在臺資產之保管及處理事宜。

二、關於將來接收並恢復本公司在大陸事業及其計

劃與準備事宜。」又經濟部71年5月19日（71）經

人字第17037號令修正之耀管會組織規程第1條規定：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管理耀華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耀華公司) 在臺資產，特組織耀

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

會)。」第3條規定：「本會任務如左：一、關於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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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公司在臺資產之保管及處理事宜。二、關於將來

接收並恢復耀華公司在大陸事業及其計畫與準備

事宜。」第4條規定：「本會置委員17人，其中8人

由經濟部指派，任期2年，期滿得指派連任，其餘9

人由耀華公司在臺商股股東中推選之(現在臺原有

之董事監察人為當然委員)。本會置主任委員1人，

由本部就其所派委員中指定之，副主任委員1人，

由耀華公司在臺商股股東所選委員中互選之。」

(二)耀華公司於36年8月9日股東臨時會修訂之公司章程

第4條規定：「本公司資本額訂為國幣一百億元每股

壹百元共壹萬萬股……」。又依據耀華條例草案之

說明：耀華公司股權結構為公股及民股各占五成，

公股為政府持有；民股則為大陸地區股東及在臺股

東所分別持有。大陸地區股東之持股比率約占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8.916%，在臺股東持股比率約

占1.084%。

(三)41年8月16日耀華公司董事會將耀華公司已辦登記

之乙種股東列單呈經濟部。該名單計有秦○新等20

名，總持股數106萬4,000股12。嗣54年1月18日耀管

會以「台灣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向前臺

灣省建設廳申請公司登記，並檢附在臺股東名簿及

保留股數二份。該名冊中，在臺乙種股東計有秦○

新等33名，總持股數108萬4,000股(49年辦理登記

20,000股) 13。至於耀管會檢送予秦代副主任委員之

84年8月31日在臺民股股東名冊，經濟部表示14，該

名冊係依據41年8月16日在臺登記股東名冊延續整

理而來。

12 參見行政院108年4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80087316號函。
13 參見行政院108年4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80087316號函。
14 參見經濟部就本院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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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耀管會留存之耀華公司「在臺乙種股東名簿」列

有股票過戶紀錄。該名簿首筆為46年9月24日秦○

新所持10,000股，末筆為84年8月29日孫○寧持股

6,000股，同日並過戶予秦○新。經濟部表示15，該

股東名簿登載之股票過戶紀錄應係耀管會相關人

員所載。惟查該股東名簿之登載情形，以74年4月27

日普字第1139號10,000股為例，雖載股東姓名為胡

○慶，卻未見其前手李○藩之資料，其持股異動之

登記，顯未確實。該部另表示 16，自85年起，耀管

會認為該會組織規程未賦予該會辦理股權移轉登

記之職能，爰經簽陳主任委員同意不再辦理耀華公

司在臺民股股東股權移轉登記事宜。而行政院則查

復本院表示 17，耀華公司未在臺復業，耀管會亦不

具法人格，未如一般公司組織設置股務單位辦理股

務事宜，85年4月20日耀管會檢送84年8月31日之股

東名冊予民股代表秦代副主任委員時，並副知經濟

部。惟迄今已有20餘年，其間或有事實上之股份轉

讓、繼承或其他異動狀態不明之情形，因在臺民股

股東並未有向耀管會或經濟部通知股份異動狀態

之義務，故耀管會或經濟部無從掌握股東持股及異

動情形。

(五)按依耀管會組織規程第4條規定，該會9名民股委員

係由耀華公司在臺商股股東中推選，而副主任委員

則由所推選委員中互選之。又依經濟部107年6月25

日預告之「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第6

條：「本公司在臺首次股東會之召集，應於20日前

通知本公司在臺股東，並公告之。前項在臺股東，

15 參見經濟部就本院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
16 參見經濟部108年8月26日經營字第10802610460號函。
17 參見行政院107年12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7022088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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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股部分依本公司章程占50%外，以本公司留存

於主管機關之中華民國84年8月31日股東名簿為準。

本公司在臺首次股東會之議程，應包括復業、變更

本公司章程，及承認由本公司董事會所編造之財務

報表及財產目錄。……」規定，辦理耀華公司在臺

復業，須召開股東會，且須於20日前通知在臺股東。

惟耀管會自85年起未再辦理耀華公司在臺民股股東

股權移轉登記事宜，經濟部或耀管會無從掌握股東

持股及異動，除不利耀管會民股委員之增補外，於

耀華條例草案通過後，能否於20日前通知耀華公司

在臺股東召開股東會完成復業，不無疑義。嗣經濟

部於108年8月26日函復本院表示，耀華條例草案現

正陳報行政院審查中，為協助在臺民股於耀華公司

條例完成立法前之股權轉讓或繼承等移轉有所紀

錄，耀管會特辦理註記作業，以作為耀華公司復業

後股權移轉情形之參考。

(六)另41年8月16日耀華公司董事會將耀華公司已辦登

記之乙種股東列單呈經濟部，即有李○藩持股，股

票號碼及股數；依據行政院查復 18本院有關耀華公

司在臺乙種股東借支資料，耀管會45年12月31日財

產目錄、46年12月31日及47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明

細表資料亦均載有李○藩持有股票號碼及持股股數，

且李○藩先生持股及借支情形至72年6月30日尚有

紀錄。而耀管會於74年4月27日亦曾簽辦李○藩持

有耀華公司乙種股票之過戶事宜，且依據「69年5

月26日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證券交易稅代徵稅款自

動報繳繳款書」及「74年4月27日股票轉讓過戶申

請書」，李○藩持有耀華公司乙種普字第001139號

18 參見行政院108年4月19日院臺經字第108008731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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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股股票，已轉讓予胡○慶先生。至耀管會提

供更正後之84年8月31日在臺乙種股東名冊，則未

列有李○藩。

(七)惟本案陳訴人陳情渠父持有耀華公司股份之疑義，

耀管會以106年12月1日耀台(106)管字第1060000148

號函復陳訴人，經查84年8月31日耀華公司在臺民

股股東名冊(經84年12月29日耀華公司在臺民股股

東會議簽到簿確認)上已無登載李○藩。經濟部於

107年4月18日查復 19本院表示，該部交據耀管會查

復說明略以：有關陳訴人之父李○藩是否為耀華公

司股東，64年決算報告書之股東名冊與84年8月31

日之股東名冊是否不一致，陳訴人請求核對渠父之

股權是否遭拒一節，耀管會依據耀華公司41年在臺

民股股東會議紀錄，發現陳訴人之父李○藩曾為耀

華公司民股股東，惟耀管會再據現存84年8月31日

之在臺民股股東名冊，查無李○藩股份(可能已轉

讓，但該會無相關紀錄可資查證)，目前已非耀華

公司股東。其後，經濟部再於107年8月20日查復本

院 20表示：該資料(按：84年8月31日之在臺民股股

東名冊)查無李○藩股份，故如李○藩曾為耀華公

司股東，則可推斷其股份可能已經轉讓，因民股股

東股份轉讓並無必要通知耀管會，耀管會無法得知

李○藩股份轉讓之對象。迨本案立案調查後，國營

會方以108年3月29日書函函復陳訴人，依據耀管會

64年決算書，渠父原有股份10,000股，非陳訴人所

稱45,000股，經查「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證券交易

稅代徵稅款自動報繳繳款書」及「股票轉讓申請

19 參見經濟部107年4月18日經營字第10709007660號函。
20 參見經濟部107年8月20日經營字第10702044270號函。



17

書」，渠父股票10,000股，已於69年5月26日轉讓予

胡○慶先生。國營會復於108年5月8日以書函函復

陳情人，依據41年9月20日耀華玻璃公司在臺乙種

股東會議紀錄，該445,000股權(詳耀華玻璃公司在

臺乙種股東會議紀錄) 係獲選委員之「所得股權

數」，並非李○藩持股數。另依據所提附證資料，

李○藩所持股票共30,000股，經查46年9月已分別

登記為姬○川，協記李○年及孫○寧所持有，李○

藩應已轉讓予上開股東。又經濟部就本院108年7月

5日詢問事項提供之書面說明表示，後因檢視資產

負債表，方知曉各年度股東借支情況，並據以整理

得知李○藩已全數將所持股數轉讓其他股東。依上

開說明，實凸顯經濟部及耀管會未能掌握股東持股

及異動情形，且就陳訴人之陳情，未能審慎查明儘

速釐清，核有未當。

(八)綜上，經濟部主管全國經濟行政及經濟建設事務，

持有耀華公司50%股權，且為管理耀華公司在臺資

產，特組織耀管會。該會雖設有耀華公司「在臺乙

種股東名簿」且記載相關股票過戶紀錄，卻未確實

登記；經濟部縱認耀管會不須辦理股務，惟該部或

該會未能掌握耀華公司股東持股狀態，除不利該會

增補民股委員外，亦恐影響耀華條例草案通過後該

公司復業作業；另經濟部及耀管會就陳訴人陳情渠

父持股情形，未能審慎查明儘速釐清，均有未當。

三、耀華公司在臺未復業前，雖由耀管會保管及處理在臺

資產事宜，惟因耀管會組織規程未訂定商股委員任期，

又未制定商股委員推選制度，且未適時增補商股委員，

致耀管會組織規程雖規定設8名官股委員及9名商股委

員，迄今僅餘1名商股委員及8名官股委員，且無副主

任委員，有違耀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亦顯該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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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健全：

(一)行政院41年10月14日令准備查之耀管會組織規程第4

條規定：「本會設委員17人，由經濟部指派8人，在

臺商股股東中選舉9人(現在臺原有之董事、監察人

為當然委員包括在內)。本會設置主任委員1人，由

經濟部就其所派委員中指定之，副主任委員1人，

由商股所選委員中選舉之。……」；經濟部71年5月

19日（71）經人字第17037號令修正之耀管會組織

規程第4條規定：「本會置委員17人，其中8人由本

部指派，任期兩年，期滿得指派連任；其餘9人由

耀華公司在臺商股股東中推選之(現在臺原有之董

事、監察人為當然委員)。本會置主任委員1人，由

本部所就派委員中指定之；副主任委員1人，由耀

華公司在臺商股股東所選委員中互選之。」

(二)41年9月20日耀華公司在臺乙種股東會議，選舉耀

管會委員，除1位為當然委員外，該次會議選出8位

商股委員，並再由該8位委員選出1位副主任委員。

嗣因商股委員郗○甲及李○藩相繼病逝，耀管會在

臺乙種股東會議曾於75年2月14日召開討論「全體

出席股東一致推舉秦○新、秦○齡為本會民股委

員」。83年11月28日耀管會秦○新副主任委員函耀

管會表示，因渠年老體衰，無力擔任此項職務，自

即日起辭去副主任委員職務，請秦○新委員暫行代

理副主任委員職務，至新副主任委員選出之日止。

耀管會遂於84年5月23日84年第1次委員會同意由秦

○新委員暫行代理副主任委員職務，直至新副主任

委員選出之日止。同時決議，請秦○新代副主任委

員於2個月內召集在臺民股股東會議，研訂一套民

股委員推選制度提會討論，並於適當時間進行改選。

惟詢據經濟部國營會楊副組長關錩表示，「民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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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訂一推選遞補辦法，但他們未提報，現民股委員

只剩1位。」。

(三)行政院查復 21本院表示，依據耀管會組織規程，耀

管會民股委員係由在臺商股股東推選，循例係由副

主任委員(民股代表)召集在臺乙種股東會議推選民

股委員，並將會議紀錄函送耀管會。又，因耀管會

組織規程未訂有民股委員任期，過去民股委員經由

向委員會請辭或辭世喪失委員身分。另依據國營會

於本院詢問後提供之補充資料，耀管會現官股委員

有8位，商股委員僅1位，且無副主任委員，104年

迄今，該唯一之商股委員均未出席委員會(如表1、

2)。

表1　耀管會103年迄今歷次委員會委員出席情形
委員會 應出席委員出席情形

公股 民股
日期 次別

應出席 已出席 未出席 應出席 已出席 未出席
103.4.14 103年第1次 8 8 0 2 0 2
104.4.27 104年第1次 8 8 0 1 0 1
104.8.18 104年第2次 8 8 0 1 0 1
104.12.21 104年第3次 8 8 0 1 0 1
104.4.27 105年第1次 8 7 1 1 0 1
105.8.22 105年第2次 8 8 0 1 0 1
105.9.19 105年第3次 8 8 0 1 0 1
105.12.28 105年第4次臨時 8 8 0 1 0 1
106.1.12 106年第1次臨時 8 7 1 1 0 1
106.3.27 106年第1次 8 8 0 1 0 1
106.5.5 106年第2次 8 7 1 1 0 1
106.8.10 106年第3次 8 7 1 1 0 1
107.1.19 107年第1次臨時 8 7 1 1 0 1
107.3.16 107年第2次臨時 8 7 1 1 0 1
107.3.22 107年第3次臨時 8 7 1 1 0 1
107.5.18 107年第1次 8 7 1 1 0 1
107.8.8 107年第2次 8 8 0 1 0 1
107.10.12 107年第4次臨時 8 8 0 1 0 1
107.12.28 107年第3次 8 5 3 1 0 1
108.5.17 108年第1次 8 7 1 1 0 1

註：表內「已出席」欄位，包括本人及代理人出席；104.4.27迄今，應出席民股委員

為秦○齡。

21 參見行政院108年4月19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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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院彙整自國營會於本院詢問後提供之補充資料。

表2　耀管會委員名冊
職稱 姓名 本職 備註

公股委員並為主任委員 林全能 經濟部常務次長

公股委員 吳豐盛 經濟部國營會副主任委員

公股委員 呂正華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公股委員 張月女 經濟部會計處處長

公股委員 李鎂 經濟部商業司司長

公股委員 羅達生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

公股委員 鄭國榮 經濟部參事兼法規會執行秘書 108.7.16退休

公股委員 林秀梅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協理

民股委員 秦○齡 35年9月生。

年齡：73歲

資料來源：本院彙整自國營會於本院詢問後提供之補充資料。

(四)綜上，耀華公司在臺未復業前，雖由耀管會保管及

處理在臺資產事宜，惟因耀管會組織規程未訂定商

股委員任期，又未制定商股委員推選制度，且未適

時增補商股委員，致耀管會組織規程雖規定設8名

官股委員及9名商股委員，迄今僅餘1名商股委員及

8名官股委員，且無副主任委員，有違耀管會組織

規程之規定，亦顯該會組織之未健全。

四、有關陳訴人所陳耀管會對外不當投資造成公司嚴重虧

損，本院提出糾正案，並未結案一節，該糾正案業經

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3屆第99次會議決議結案存

查在案。至陳訴人所陳耀管會指派擔任各企業董監事

之所得如何處理一節，業經行政院查復說明該會所派

兼之董監事僅支領投資公司出席車馬費，如有股利及

董監酬勞，均由投資公司逕撥付該會，併此敘明。

(一)本院於92年3月11日第0920800222號函派查：「據審

計部函報：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

事業，核有未能審慎評估投資事業經營管理之良窳

及投資效益與風險，致所投資之事業大多嚴重虧損，

效益欠佳等情，報請核辦」乙案，案經92年10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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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3屆第94次會議決議糾

正經濟部。糾正意旨略以：1、耀管會投資決策機

制欠缺專業，有欠允當；且自成立近50年來未訂立

相關轉投資作業規範以為遵循，顯示經濟部長期以

來未善盡監督職責，核有違失。2、耀管會所投資

之事業多虧損嚴重，效益欠佳，經濟部未嚴予督飭

該會審慎評估投資事業經營管理之良窳及投資效

益與風險，復未於投資後追蹤考核其營運及財務

狀況，針對營運欠佳者評估其改善之可行性，妥擬

因應措施，確屬不當。3、經濟部未能確實督飭耀

管會管理公股代表善盡職責及依法支領酬勞，顯有

未洽。4、經濟部對於所指派擔任兼職單位之董、

監事，未督飭所屬業務主管單位就其兼職切實考核

績效，以作為繼續遴派之重要參考，亦未訂立相關

規範以供遵循，顯有怠忽職責之失。案經行政院於

92年11月24日函復到院，並經92年12月16日本院財

政及經濟委員會第3屆第99次會議決議結案存查在

案。

(二)另耀管會於97年1月30日該會97年度第1次委員會議

審議通過「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

作業規範」，並經經濟部97年3月3日經濟部經耀字

第09700026580號函核定。該規範第26點規定：「被

投資公司按月或按次發放本會派兼董事或監察人

每月不足新臺幣五千元之車馬費(兼職費)者，依本

會兼任研究員遴聘及費用支給原則辦理，其支給方

式如下：(一)被投資公司按月或按次發放每月不足

新臺幣五千元之車馬費(兼職費)，匯繳本會帳戶作

為本會收入。(二)本會按月核發兼任研究員(派兼

董事或監察人)酬勞新臺幣五千元，直接匯款至兼

任研究員個人帳戶(以匯款單為收據)，並函知兼任



22

研究員，如其具公職身分，併副知其本職機關。」

(三)行政院於108年4月19日查復本院稱，耀管會至107

年底合計投資32家企業，若耀管會持股比率達可爭

取董、監事席次時，耀管會將依據「耀華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作業規範」簽陳主任委員

勾選或指定適合人選，因耀華公司未在臺復業，投

資者為耀管會，故該董監事所代表之股東為耀管會，

耀管會所派兼之董監事僅支領投資公司出席車馬

費，如有股利及董監酬勞，均由投資公司逕撥付耀

管會。

(四)綜上，有關陳訴人所陳耀管會對外不當投資造成公

司嚴重虧損，本院提出糾正案，並未結案一節，該

糾正案業經本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第3屆第99次會

議決議結案存查在案。至於陳訴人所陳耀管會指派

擔任各企業董監事之所得如何處理一節，業經行政

院查復說明該會所派兼之董監事僅支領投資公司

出席車馬費，如有股利及董監酬勞，均由投資公司

逕撥付該會，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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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抄調查意見一至三，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檢討改進見

復。

二、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及處理辦法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王幼玲


